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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司法院109年2月6日、7日舉辦「國民參與刑事審判模

　　　擬法庭前進校園活動種子教師培訓營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依司法院秘書長108年12月3日秘台廳刑一字第1080032472

　　　號函辦理。

  二、司法院為加強與各級學校教師合作，培育更多種子教師在

　　　校園內舉辦模擬法庭，同時藉由教師們實際參與模擬法庭

　　　之準備及演練，以其教學專業提供回饋，特規劃旨揭研習

　　　營；請惠予轉知貴校教師踴躍報名參加，並建議給予公假

　　　前往。

  三、旨揭研習營之培訓期間、地點、報名資格、名額及方式等

　　　資訊，詳附件司法院函文內容，或逕洽司法院承辦人：司

　　　法院刑事廳盧專員，電話：02-23618577分機640；法官學

　　　院吳專員，電話：02-88664433分機638。

  四、檢送司法院秘書長來函1份供參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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